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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工智能（A I）医疗的发展实属

新兴领域，无论是在‘现在时’还是‘将

来时’的运用中均存在大量的未知空

间。”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商法教

研室讲师刘梦祺曾在最新一期《中华

医学杂志》发表的《人工智能医疗应用

的现实难题及法律对策探析》中表示，在

开展 A I医疗的过程中，A I一方面能推动

公共卫生和医学实践的巨大进步，为民众

的医疗和保健提供更优质便利的服务；另

一方面我们也逐渐认识到 A I医疗的发

展对人类会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，患者的

隐私保护、医疗损害赔偿的责任认定以及

衍生的伦理性问题将日益凸显。

和人类产生分歧怎么办？

A I在医疗应用中的伦理问题，既

有 A I应用的常规问题，也有与医疗相

关的特殊伦理问题。例如部分医疗行

业从业者会担心 A I和医生发生分歧

怎么办？医生的自主权怎么保证？

在医疗护理方面，诊断中，A I在放

射学和医学成像领域应用较为广泛，

但仍相对新颖，尚未常规应用于临床

决策。目前，A I用于评估诊断肿瘤、眼

科和肺部疾病，并可能通过成像、超声

心动图等，实现卒中、肺炎、宫颈癌等

疾病的及时检测；同时用于预测心血

管疾病、糖尿病等疾病或重大健康事

件的发生。临床护理中，A I能预测一些

疾病进展和耐药性。

专家指出，在临床护理的某些方

面，A I取代人类的判断是有好处的，例

如与机器相比，人类可能做出更不公

平、更有偏见、更糟糕的决定。当机器

能够更快速、准确、灵敏地执行决策

时，将决策交给人类，可能意味着一些

患者会发生可避免的病变和死亡。

目前，在医疗卫生领域，决策权尚

未完全从人转移到机器。矛盾的是，在

A I和医生出现“同行分歧”的情况下，

如果医生忽略机器，A I就没有什么价

值；如果医生选择完全接受 A I的决

定，可能会削弱其权威和责任。

比“同行分歧”更甚的情况可能是

A I系统正在取代人类成为认知权威，

常规医疗职能可能会完全交给 A I。如

果不采取适当措施，将削弱人类的自主

权，人类可能既不明白 A I是如何决定

的，也不能与 A I谈判，以达成协商的

决定。

法律层面存在现实难题

“A I医疗的行为主体认定是当前

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首要问题，

只有首先明确 A I医疗的主体地位，后

续的法律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才能

得到系统化的推进。”刘梦祺指出，A I

医疗主体的定位主要在医疗设备或器

械与医生之间徘徊，换言之究竟定位

是“物”还是“人”？如果认定是医疗设

备，那本质上仍然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

客体，与普通的工具别无二致。

刘梦祺指出，A I医疗发展的趋势

在于能够具有独立的意志（思考力和决

策力），在脱离人类的控制下可以进行

自主操作，单凭这一点我们就难以将其

一直固定于“物”的范畴。如果将其定

位为医生，它的主体定位是与自然人医

生完全相同，还是在法律上定义为具有

完全或有限的人格？是否可以赋予 A I

医疗与医生相同的权利和义务？在确

立了 A I医疗主体定位的基础上，同理

可推导其行为的性质。若将 A I医疗定

位为“物”，其行为只能视为是医生的

医疗行为。相反，若将其主体定位为

“人”，即 A I医疗的行为主体是自己，

其是否与自然人一样享有民事权利和

具有民事行为能力?

除此之外，A I医疗中的医患关系

也是关注焦点。传统医患关系之间发

生纠纷及其责任认定问题在我国现有

的以《民法典》侵权编为代表的法律规

定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善的解决。然

而当 A I在医疗活动中为人类带来高

效、智能的医疗服务时，不可避免地会

发生 A I医疗诊断错误、治疗过程出现故

障等情况，从而引起新型的医疗纠纷，使

他人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。

当前阶段，A I医疗在临床应用中

发挥了一定的诊疗功能，但基本上扮演

辅助医生的角色，最终诊疗决策还是依

靠医生来确定。因此，当 A I医疗使人

受到损害可以根据《民法典》的规定视

情况而定。若是 A I医疗设备本身存在

缺陷，应由生产者或医疗机构承担无

过错责任；若是医生过错、过失导致患

者受到损害，应当由医生（医疗机构）

承担赔偿责任。

尝试多种解决办法

A I医疗现存问题众多，因此法律、

医疗等领域的从业者均提出了多种解决

办法。

刘梦祺认为，第一，应否认 A I医

疗的法律主体地位。一方面是源于其

无法依靠算法设计完全替代医生在诊

疗活动中发挥的作用。另一方面，人类

应当明确并达成共识———无论在现在

还是将来，医疗领域只能以人类为主

导，因为其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。若

在立法上赋予 A I医疗法律地位以及

相应的行为能力，有朝一日人类的健

康和安全将会受到巨大的威胁。

第二，应优化 A I医疗各利益方的

责任制度体系。在使用层面细化医疗

机构和医生的责任，在制造层面明确

生产商的责任。

第三，应建立专门的 A I医疗监督委

员会。“安全原则是 A I应用的核心，包括

物理意义上的技术安全和抽象意义上的

安全可控。”刘梦祺表示，将 A I引入医疗

领域对于人类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确保其

安全性。在各方利益冲突的情况下，专设

A I医疗监督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。

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

管内科主治医师王端指出，政府部门

和 A I行业要尽快制定严格的医疗 A I

技术标准、安全标准和应用规范，构

建动态的评估评价机制，以便对医疗

A I的基础平台、技术研发、产品与服

务、临床应用、安全与伦理等方面加

以指导和监管。在大数据背景下，要

兼顾医疗数据共享与患者隐私安全。

除在技术上对数据采取“匿名化”、加

密存储等措施外，加强数据管理也是

重中之重。

此外，各国政府和世界行业组织等

也纷纷发布伦理原则，鼓励科研人员将

伦理问题置于 A I设计和研发的优先

位置，强调 A I应当符合人类价值观，

服务于人类社会。

例如，2016 年 12 月，美国电气和

电子工程师协会发布了《合伦理设计：

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（A I/A S）最

大化人类福祉的愿景》；2017 年 1 月，

来自全球近千名 A I 领域专家在

B eneficial A I 会议上联合签署了《阿

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》。

从国家层面来看，2018 年以来，英

国、欧盟相继发布了《人工智能准则》

和《人工智能道德准则》，我国于 2019

年 6月发布了《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

则———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》，提出

“和谐友好、公平公正、包容共享、尊重

隐私、安全可控、共担责任、开放协作、

敏捷治理”八条原则。

2021 年，世界卫生组织（W H O）与

20人专家领导小组合作，确定了 A I医

疗 6 项核心原则，以提高 A I在医疗卫

生领域使用的伦理水平。这 6 项核心

原则为：保护自治权，促进人类福祉、

人类安全和公共利益，确保透明度、可

解释性和可理解性，培养责任感和问责

制，确保包容和公平，促进具有响应性

和可持续性的 A I发展。

“医学技术的本质是解除患者痛

苦，A I医疗的发展目标也应如此。如果

仅仅追求技术的不断突破而丧失了对

人类安危的守护，那么这既违背了医者

的初衷，也偏离了人类发展的正确路

线。”刘梦祺说道。

似人，伦理与法律边界在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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